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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3 年国家教委制定了《高等学校档案工作规范》

( 以下简称《规范》) , 自 199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规范》

是根据高等学校档案工作的规律和特点 , 进行微观、具

体、量化的落实 , 偏重于“怎样做”。《规范》与《高等学校

档案实体分类法》配套使用 , 互为补充。并按党群、行政

管理、教学、科学研究、产品生产与科技开发、基本建设、

仪器设备、出版、外事、财会等十个一级类目制定了十个

相应的具体工作规范。《规范》适用于高等学校 , 中等职

业技术学校亦可参照执行。《规范》实施以来 , 实现了高

等学校档案业务建设各环节的标准化、规范化 , 对高等

学校档案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。但是,随着形势

的发展 ,机关档案的立卷改革 , 机关文件 材 料 归 档 范 围

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的改变 , 《规范》在实际操作中存在

的问题逐渐显露 , 因此 , 有必要对其修订。

《归档文件整理规则》( 以下简称《规则》) 于 2001 年

1 月 1 日起实施 , 为立卷改革提供了解决方案。它没有

全面否定传统做法 , 而是在借鉴传统立卷方法合理性的

基础上 , 对归档文件整理工作的原则和具体方法做出规

定。《规则》推行文件级整理 , 取消了案卷 , 让档案人员从

繁重、复杂、主观随意性大的立卷整理工作中解脱出来 ,

简化了整理工作程序 , 提高了工作效率 , 达到了“简化整

理 , 深化检索”的目的。

《规则》实施后 , 高等学校档案整理工作也发生了变

化 , 试行立卷改革。部分高等院校在整理党群、行政

类档案时执行 《规则》标准 , 其余类仍按立卷方法整

理。只有部分院校试行全面实施 《规则》标准。高等

学校没有完全执行 《规则》标准 , 主要原因是高等学

校档案包含了文书档案和科技档案 , 而 《规则》的适

用范围是文书档案。那么 , 高等学校档案整理工作能

否执行 《规则》标准? 又该如何施行? 笔者在 《规范》

的基础上 , 比较 《规则》标准 , 发现高等学校档案十

大类归档范围中均包含 “应作为文书档案保存的各种

纸质文件材料”, 其中党群、行政、教学、外事、财会

等 五 大 类 的 引 用 标 准 是 GB3792.5- 85 《档 案 著 录 标

准》、GB9705—88 《文书档案案卷格式》、 《文书档案

案卷质量标准》。这五大类的各种纸质文件材料 , 应作

为文书档案保存 , 可参照 《规则》标准执行整理。余

下的五大类即科学研究、产品生产与科技开发、基本

建设、仪器设备、出版的适用标准虽然是 《科学技术

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》, 但是 《规范》在每一类档

案的二级类目中均设有综合类。这一类档案的归档范围

包括上级有关文件材料 , 学校有关工作的规章制度、规

划、计划、总结、统计报表等。这部分管理性的文件也应

属于文书档案的范围 , 因此可以参照《规则》标准执行。

这五大类的其他二级类目 , 其归档流程、分类编号、编

目、排架、保管、鉴定和销毁等 , 同前五大类是完全一致

的。科技档案与文书档案比较 , 前者突出成套性、系统

性 , 归档文件比较集中 , 查找利用也较方便 , 实施《规则》

比文书档案还要简化。因此 , 笔者大胆对高等学校档案

实施文件级整理 , 并利用计算机辅助管理。经过近几年

的 研 究 和 实 践 证 明 , 高 等 学 校 在 《规 范 》的 基 础 上 实 施

《规则》标准 , 既不影响高等学校档案的科学性、适用性

和稳定性 , 又能达到“简化整理 , 深化检索”的目的。本人

在实践基础上撰写《高校档案实施〈归档文件整理规则〉

的研究与实践》和海南大学黄天明同志撰写《高校档案

也适用〈归档文件整理规则〉》的文章 , 获 2006 年中国

档案学会第五次档案学优秀成果档案学术论文类三等

奖。由此可见 , 高校档案实施 《规则》标准整理档案 ,

是受到档案同行专家的认可的 , 实践也是可行的。新

时期高校档案工作者渴望立卷改革 , 《规范》已不完全

适应高校档案工作的需要 , 有修订的必要性。

《高等学校档案工作规范》修订的必要性

□黄东霞

一、《归档文件整理规则》的出台

对高校档案整理工作的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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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 年 12 月 18 日 , 国家档案局发布《机关文件材

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》( 以下简称 《规

定》) , 文件的施行 , 对正确界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 , 准确

划分文书档案保管期限 , 使所保存的档案既能反映机关

主要职能活动情况 , 维护其历史面貌 , 又便于保管和利

用 , 以及开展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等都具有重要意义。它

改革了文书档案保管期限的划分方法 , 将原有的 “永

久”、“长期”、“短期”的保管期限划分方法修改为 “永

久”、“定期”, 定期中又分为 30 年、10 年 ; 突出了立档单

位的主体特色 , 机关文件材料归档时体现以本部门为主

的思想 ; 加大行政管理力度 , 将原来的“备案制”改为“审

批制”, 即“各机关应根据本规定 , 结合本机关职能和各

部门工作实际 , 编制本机关的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

档案保管期限表 , 经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后

执行”。《规定》的发布施行 , 明确了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

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改革的发展方向 , 是向建立科学

合理的档案价值鉴定体系、系统完善的档案保管期限体

系迈出的重要一步。

《规定》高等学校可参照执行。笔者认为 , 《规范》的

十大类档案中的党群类、行政类、外事类的文件材料归

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可完全按《规定》标准执行 ; 其余

的教学类、科学研究类、产品生产与科技开发类、基本建

设类、仪器设备类、出版类、财会类等文件材料归档范围

和档案保管期限必须修订后才能执行。此外 ,《规范》中

档案保管期限也存在明显偏长或偏短的情况 , 如财会类

档案将“上级有关财务会计工作的文件材料”保管期限

定为“永久”, 时间过长应修订 ; 再如 , 教学类档案中的新

生录取名单 , 是学生进入高等学校的重要依据 , 也是学

生毕业后回访、查阅利用率最高的档案 , 如毕业证丢失 ,

需补办毕业证明时 , 必须提供录取名单 ; 用人单位验证

核对时 , 也需要录取名单 , 等等。录取名单、在校学生名

册、学生成绩总册、毕业证签领册等构成学生在校学习

的全过程记录 , 应相辅相成。然而 , “录取名单”的保管期

限为“长期”, 其他那些档案则为“永久”。笔者认为“录取

名单”的保存期限应与其他档案一致。总之 , 《规范》中的

保管期限划分需要修订。

( 一) 档号结构、模式 , 不便于“插卷”,应修订

档号是存取档案的代号 , 排架的依据 , 也是反映高

等学校档案的分类体系和物理位置。《规范》中的档号结

构、模式为 : 年度号+分类号+案卷号。分类号是档号的主

体 , 一般由一、二级类目代号组成 , 也可仅由一级类目组

成。案卷号是按所选择的分类号中最下位类顺序编码。

由此可见 , 档号结构不考虑保管期限 , 因为分类中最下

位类包含有永久、长期、短期三个保管期限的案卷 , 案卷

号是顺序编码 , 具体操作时把三个不同保管期限的案卷

编为一个顺序号。这种跨保管期限的大流水号编制方

法不便于插卷 , 没有充分扩展余地。笔者经过研究和

实践 , 认为合适的档号结构、模式应修订为 : 年度号+

分类号+保管期限号+案卷号或件号 , 即在编定档号时 ,

将分类号中最下位类不同保管期限的案卷, 按永久、长

期、短期分别顺序编码。这样既能方便插卷 , 又能解决跨

保管期限大流水号编制问题 , 同时也能与《规则》协调 ,

同时保证了档号编制必须符合唯一性、合理性、稳定性

的要求。

( 二) 一个卷内有不同保管期限的文件材料 , 不便于

统计,应修订

《规范》在考虑了高等学校档案的归宿、它的成套性

特点、它们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之后 , “大胆在一个卷内

把文件材料划定不同的保管期限 , 在不影响自然形成规

律的情况下按永久、长期、短期顺序排列。将来鉴定时 ,

只需把该销毁的部分清出来即可 , 这样既方便插卷调

整 , 又不缺号 , 不空档”。把不同保管期限的文件材料放

在同一个案卷内 , 其优点是保持同一事由文件材料的集

中。但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 , 如档案统计时 , 这个案卷是

归哪个保管期限? 当插卷材料比较多而原卷又装不完 ,

需要另立卷时 , 如何编卷号? 鉴定销毁时虽不缺号、不空

档 , 但如何修改案卷封面内容等。笔者认为 , 不能把不同

保管期限的文件材料装在同一个卷内或一个盒内 , 应分

别装盒。同一事由的文件材料按不同保管期限分别装

盒 , 并不影响其成套性 , 如本单位的党代会文件材料 : 会

议 文 件 是 永 久 保 管 , 会 议 工 作 人 员 名 单 、工 作 证 、代 表

证、列席证及选票式样等材料是短期保管 , 将其分别装

盒 , 不会影响其提供利用效率 , 也不会拆散其成套性 , 因

为不同的保管期限的档案分别装在不同的盒内 , 但其排

列均在同一类目内。

综上所述 , 笔者认为 , 有必要重新修订《规范》的内

容。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 , 高校档案归档范围越来越大 ,

工作量不断增多 , 高校档案急需全面立卷改革 , 让档案

工作者从繁重的档案整理工作中解脱出来 , 步入更加规

范的管理轨道。!
( 作者单位: 海口市龙华区学院路海南医学院 571101)

二、《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

保管期限规定》高校可参照执行

三、《规范》存在不合适的方面需要修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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